
解釋字號 釋字第67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9年04⽉30⽇

解釋爭點 健保法細則對無⼀定雇主或⾃營作業⽽參加⼯會者 , 按投保額分
級表第6級起申報 , 合憲 ?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八⼗四年八⽉⼆⽇修正發布之全⺠健康保險法施⾏

細則第四⼗⼀條第⼀項第七款：「無⼀定雇主或⾃營作業⽽參加

職業⼯會……者，按投保⾦額分級表第六級起申報。」及八⼗八

年⼗⼀⽉⼗八⽇修正發布之同施⾏細則同條款：「無⼀定雇主或

⾃營作業⽽參加職業⼯會者，按投保⾦額分級表第六級起申

報。」之規定 (九⼗⼀年⼗⼀⽉⼆⼗九⽇修正改列第四款) ，與憲

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、第⼆⼗三條法律保留原則，以及法

律授權明確性原則，尚無牴觸。惟於被保險⼈實際所得未達第六

級時，相關機關⾃應考量設立適當之機制，合理調降保險費，以

符社會保險制度中量能負擔之公平性及照顧低所得者之互助性，

落實國家推⾏全⺠健康保險之憲法意旨，上開規定應本此意旨檢

討改進，併予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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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國家為謀社會福利，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；國家為增進⺠族

健康，應普遍推⾏衛⽣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，憲法第⼀百五⼗五

條及第⼀百五⼗七條分別定有明文。⼜憲法增修條文第⼗條第五

項前段規定，國家應推⾏全⺠健康保險。全⺠健康保險法 (下稱

全⺠健保法) 採強制納保並課被保險⼈繳納保險費之公法上⾦錢

給付義務，並對於不同所得者，收取不同保險費，以符量能負擔

之公平性，為全⺠健康保險賴以維繫之基礎。惟有關保險費之計

算及額度決定⽅式之相關法令規定，涉及⼈⺠財產權之限制，⾃

應遵守法律保留、授權明確性原則，迭經本院釋字第四七⼆號、

第四七三號、第五⼆四號解釋在案。

　　全⺠健保法第八條將「無⼀定雇主或⾃營作業⽽參加職業⼯

會者」，列屬第⼆類被保險⼈，該類⼈員申報投保⾦額之等級則

依八⼗四年八⽉⼆⽇修正發布之全⺠健保法施⾏細則第四⼗⼀條

第⼀項第七款：「無⼀定雇主或⾃營作業⽽參加職業⼯會……

者，按投保⾦額分級表第六級起申報。」及八⼗八年⼗⼀⽉⼗八

⽇修正發布之同施⾏細則同條款規定：「無⼀定雇主或⾃營作業

⽽參加職業⼯會者，按投保⾦額分級表第六級起申報。」（下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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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規定，九⼗⼀年⼗⼀⽉⼆⼗九⽇修正改列第四款）按投保⾦

額之等級，係保險費實際應負擔數額之重要因素，並決定保險費

量能負擔之標準。且系爭規定之適⽤，關係政府財務公共利益，

並涉及⼈⺠財產權之限制，⾃非純屬技術性或細節性事項，是原

則上應以法律明定之。若立法機關以法律授權⾏政機關發布命令

為補充規定時，其授權之內容、⽬的、範圍應具體明確，命令之

內容並應符合⺟法授權意旨。⾄授權條款之明確程度，不應拘泥

於法條所⽤之文字，⽽應由法律整體解釋認定，或依其整體規定

所表明之關聯意義為判斷 (本院釋字第四⼆六號、第五三八號解

釋參照) 。 

　　全⺠健保法第八⼗六條規定：「本法施⾏細則，由主管機關

擬訂，報⾏政院核定後發布之。」系爭規定之訂定，固係以此⼀

規定為依據。惟從全⺠健保法整體規定所表明之關聯意義上，實

係聯結⺟法第⼆⼗⼀條第⼀項規定：「第⼀類⾄第三類被保險⼈

之投保⾦額，由主管機關擬訂分級表，報請⾏政院核定之。」

(經九⼗年⼀⽉三⼗⽇修正公布，修正前原規定「第⼀類⾄第四

類」) 以及同法第⼆⼗⼆條第⼆項規定：「第⼀類及第⼆類被保

險⼈為無固定所得者，其投保⾦額，由該被保險⼈依投保⾦額分

級表所定數額⾃⾏申報，並由保險⼈查核；如申報不實，保險⼈

得逕予調整。」 (經九⼗年⼀⽉三⼗⽇修正公布，修正前原列第

三項，規定相同) 該等規定係以有效辦理全⺠健康保險為⽬的，

⽽以類型化⽅式計算投保⾦額為內容與範圍，授權之意尚屬明

確。依上開授權，主管機關乃以類型化⽅式訂定投保⾦額分級

表，作為被保險⼈應負擔保險費之計算依據，⽽系爭規定鑒於被

保險⼈均係於⼯作型態上具⼀定獨立性，⼯時勞務所得上有不特

定性，衡酌⾏政效率及被保險⼈之所得狀況，指定投保⾦額分級

表第六級為申報下限，尚難謂有違⺟法授權意旨致牴觸憲法第⼗

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規定。是系爭規定與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

⺠財產權、第⼆⼗三條法律保留原則，以及法律授權明確性原

則，尚無牴觸。

　　全⺠健保法係以被保險⼈經常性所得為計算保險費之基礎，

被保險⼈依所得⾼低承擔不同財務責任，於量能負擔下，形成兼

具共同分擔健康風險與社會互助之安全保障制度，故個⼈投保⾦

額等級之事先指定，應儘量與實際所得契合。然系爭規定所涉之

被保險⼈職業種類不⼀，所得⼜經常隨社會或個⼈因素浮動，於

其實際所得未達第六級時，仍應按第六級申報，造成該等本屬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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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之被保險⼈超額負擔保險費。是相關機關⾃應考量設立適當

之機制，合理調降保險費，以符社會保險制度中量能負擔之公平

性及照顧低所得者之互助性，落實國家推⾏全⺠健康保險之憲法

意旨，系爭規定應本此意旨檢討改進，併予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謝在全　徐璧湖　許宗⼒　許⽟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⼭　蔡清遊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陳　敏　葉百修　陳春⽣　陳新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黃茂榮⼤法官迴避審理本案）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陳⼤法官新⺠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書

抄本676(內含陳⼤法官新⺠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
書)_OCR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張○昌、侯○惠、陳○中等 1,584 ⼈釋憲聲請書

事實摘要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(⼀)聲請⼈張００等1,502⼈，⾃中華⺠國（下同）84年3⽉1⽇
全⺠健保開辦時起，即分別參加⾼雄市之農事服務等7家職業⼯
會，依全⺠健康保險法第8條規定，以第2類被保險⼈⾝分加保
（無⼀定雇主或⾃營作業⽽參加職業⼯會者），依系爭規定按投
保⾦額分級表第6級起申報，且繳納保險費⾄86年6⽉⽌。 
(⼆)86年7⽉基本⼯資調⾼，第6級投保⾦額分級表隨之調整為
19,200元；87年7⽉基本⼯資再次調整，第6級投保⾦額再調整
為20,100元。 
(三)聲請⼈等以景氣低迷，實際所得無法反映基本⼯資，透過⼯
會協商，得主管機關同意准予暫緩實施上述調整，⽽將86年7⽉
⾄12⽉投保⾦額定為18,300元，87年1⽉以後則定為19,200元。
(四)惟聲請⼈仍未依上開調整後之投保⾦額申報，91年2⽉21⽇
健保局分別函將聲請⼈之投保⾦額，逕予調整為18,300元及
19,200元，並按該⾦額補收每⽉保險費差額。 
(五)聲請⼈不服，依法提起⾏政訴訟，經⾼雄⾼等⾏政法院92年
度訴字第1184號判決、最⾼⾏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751號判
決，均以無理由駁回。聲請⼈不服，主張：系爭規定逕以⾏政命
令指定投保⾦額、不得「⾃⾏舉證申報投保⾦額」⽽為級別之調
整者，違反平等權、財產權保障及法律保留、授權明確性原則，
違背憲法第23條規定意旨，聲請解釋。 
（按本案聲請⼈原有1,584⼈，其中82⼈不合聲請解釋憲法之要
件，另為不受理之決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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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819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8182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,23,155,157&ldate=19470101


中華⺠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5項前段(94.06.10)

全 ⺠ 健 康 保 險 法 施 ⾏ 細 則 第 41 條 第 1 項 第 7 款
(88.11.18)

司法院釋字第426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7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73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24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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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⺠ 健 康 保 險 法 施 ⾏ 細 則 第 41 條 第 1 項 第 7 款
(84.08.02)

全⺠健康保險法施⾏細則第41條第1項第4款(原條文
第7款改列)(91.11.29)

全⺠健康保險法第8條、第21條第1項、第22條第2項
(100.06.29)

全⺠健康保險法第86條(90.01.3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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